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进一步普及保健食品知识，促进全社会科学认知保健

食品，提升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意识及自我防护意识，充分发挥社会科普

资源的作用，构建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科普宣传网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建设，推动健康科普事业发展，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由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建设，

是开展社会性、群众性、经常性健康科普活动的重要阵地，是普及保健食

品科学知识、传播健康科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是健康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第三条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由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监督指导；中国质量监管网负责业务指导和统筹管理。

第二章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的申报

第四条 社会力量参与建设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的申报条

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的单位。

（二）具备开展科普宣传活动的场地、设施条件。



（三）有固定的专职科普宣传员和科普工作管理人员。

1、专业机构专家、健康领域专家。

2、专职科普宣传员。经企业推荐的特殊食品领域从业人员，由药

品监督管理局高级研修学院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经认证机构资质认定，取

得特殊食品功能声称审核员证书，成为专职科普宣传员。

3、专职的科普工作管理人员。

第五条 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提交以下材料（电子版）：

（一）《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申报书》。

（二）《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工作计划》。

第三章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的认定

第六条 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科普宣传基地的认定，坚持“科普人员的

专业性、科普知识的权威性、科普方式的多样性”的原则。

第七条 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和中国质量监管网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和

认定。

第八条 经认定的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在中国质量监管

网公示，颁发《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牌匾。

第四章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的工作内容

第九条 科普宣传基地根据社会公众对健康科普的需求，做好科普活

动组织实施工作。

第十条 健康科普宣讲材料，必须经过审核、备案及公示。

1、重点面向保健食品消费人群，解读普适性的营养理念，广泛深入



宣传正确的营养补充保健理念，保健食品对身体的调理作用原理等。讲解

特殊食品流通服务标准通则，根据产品组方原理、原料使用目的，配方配

伍及用量等方面，以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全面讲解产品功能，讲解保

健食品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区别和共性。

2、宣传健康知识，增强科普宣传对消费者的可及性。宣讲保健食品

常识、产品辨识、消费注意事项、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及如何识别

假冒伪劣保健食品，如何防范保健食品欺诈行为等内容。

3、运用科普宣传挂图、展板、录像片、宣传册、网站（页）等多种

形式，采用科普专题讲座、专家讲堂、咨询等方式广泛开展群众性健康科

普活动。每年至少组织两次有一定规模的健康科普活动。

第十一条 与社区、乡村、学校、商超、机关、企事业等单位联合，

走出去请进来，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专题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第十二条积极开展科普工作的经验交流和理论研讨，不断探索科普

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第五章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的管理

第十三条 中国质量监管网承担对科普宣传基地日常工作指导、管理

职责，并联络协调市场监管部门人员，进行法律法规科普宣传。

第十四条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的科普宣传员、健康科普

宣传材料，必须经中国质量监管网审核，并进行公示及备案。健康科普活

动的文字、照片、录像等要整理存档。

第十五条 鼓励社会力量对科普宣传基地进行监督，对举报违规科普

内容线索，经查实后，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在《中国质量监管》开设保健食品“五进”科普专栏或专刊，

对指导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基地工作成绩突出的属地监管部门，对在健

康科普宣传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在专栏、专刊及其它社会

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刊载权威的的健康科普知识，例如保健食品的标准、

认证、检验检测知识等。

第十七条 保健食品“五进”科普宣传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有下列

情况之一的，撤消科普宣传基地资格：

（一）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

（二）有宣传邪教、封建迷信以及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

（三）宣讲未经审核、公示及备案的宣传内容的；

（四）科普宣传员未经培训、备案及公示的；

（五）已不具备科普宣传基地条件的。

中国质量监管杂志社

2023 年 4 月 18 日


